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2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9月 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本部 216會議室 

主席：蔡政務次長清華、黃委員淑玲民間召集人（上午 11時 30分

後）                                    紀錄:葉又穎 

壹、主席致詞（略） 

貳、推選本組民間召集人 

決  定：推選黃委員淑玲擔任本組民間召集人。 

參、確認本（第 22）次會議議程： 

決  定：確認。 

肆、 確認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教育、媒體及文

化組第 21-1次會議紀錄。 

決  定：會議紀錄洽悉並確認。 

伍、 報告案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1-1 次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決  定 :  

一、本案追蹤事項 1持續列管，請國教署將統計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個別化教育計畫(IEP) 需求之現況及改善方式，於下次會

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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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蹤事項 2、3持續列管，請教育部(高教司、技職司及國教

署)、科技部、文化部、通傳會、內政部及國防部針對委員

意見於下次會議做專案報告。 

第二案：有關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5 條教職員工之在職進

修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內容相關規定案，報請公鑒。 

決  定：請國教署、學務特教司再研議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工在性別

平等教育部分的進修機制，於下次會議進行報告。 

第三案：有關托育人員及嬰幼兒性平教育教材研發暨師資培訓一案。 

決  定：請教育部國教署針對 6歲以下階段研議充實性別平等相關

教材，請衛生福利部社家署參酌委員意見針對多元家庭、

新手父母之協助資料以及性別平等相關教材進行研議。 

第四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

偏見」109年 1至 6月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決  定： 

一、 請相關機關參考委員建議及行政院性平處意見持續辦理。 

二、 「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案提報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

22次會前協商會議。 

陸、 討論案 

第一案：為促使現行準公共化幼兒園之推動，符合其政策目標，建請

教育部依據少子女化對策計劃，訂定政策執行檢核指標，並

研議準公共幼兒園相關政策短、中、長程政策效益評估機制，

俾掌握少子化對策計畫落實性別平等之效果，以作為我國學

前政策規劃與檢討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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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請教育部國教署針對「準公共化違規幼兒園之檢核機制」，

蒐集各界意見再予研議。 

第二案：建請教育部責成國中與高中歷史課綱與教材應納入「慰安婦」

歷史事件，並採取聯合國定義，正名為「慰安婦—軍事性奴

隸」一詞，以還原歷史真相，提供年輕學子具有國際觀與歷

史觀的性別人權教育。 

決  定： 

一、 請教育部將相關建議納入未來課綱修訂之討論，以求周延。 

二、 建議各教科書出版社在課綱脈絡下，納入「慰安婦—軍事性

奴隸」之相關補充說明。 

三、 國教院後續如有需求，可冾請相關委員提供協助。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中午 12 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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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 報告事項: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1-1 次會議決

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余委員秀芷 

追蹤事項 1，有關學生助理員人力不足部分，不只是經費問

題，還有職場工作條件之問題，學生助理員之工作時數平時並

不固定，到寒暑假更是處在沒工作、沒有勞健保狀態。爰建請

教育部研擬機制保障學生助理員，方能留住人才、吸引更多人

投入此工作，達到可依障礙生性別提供所需之學生助理員，並

經驗能夠累積，讓障礙生能順利就學。 

簡委員瑞連 

追蹤事項 1，不論是在幼兒園或是中小學，學生助理員人力

異動非常大，穩定性及陪伴性是不足的。建議應該針對學生助

理員人力進行通盤的檢查，包括行政流程上應該做更好的檢視。 

游委員美惠 

追蹤事項 2、3 附錄 A，有關我國積極性策略借鏡之具體措

施，如學習 FIU成立「女性平等與多樣性辦公室」，是否有誘因

讓學校設立?目前這些策略較似象徵意義之宣導；至我國可轉化

發展之策略，有關科技部針對國內學術生態積極扶植特定族群

之科研工作者(如哥倫布計畫、愛因斯坦計畫)云云，比較像是

鼓勵人才，對於師資衡平較為有限。 

謝委員文貞 

追蹤事項 2、3附錄 A，「哥倫布計畫」、「愛因斯坦計畫」等

科研者之獎勵於實質上較難落實大專校院 STEM 相關領域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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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之平衡，建議回溯探討高級中等學校分組教育之必要性。

有些高級中學於高一下學期即開始分組，然當時學生對各領域

未必有足夠的瞭解，故女性學生或其家長容易根據性別刻板印

象選擇社會組。況且分組後的社會組學生難以跨越到自然組，

導致 STEM學術領域中的性別落差現象顯著，因此建議整個計畫

的推行宜提前到高中施行。 

官委員曉薇 

追蹤事項 2、3附錄 A，圖 2「108學年度大專院校各學門女

性教師比率」，是否大專院校有含括科技大學系統，其統計上並

未區分；至我國可轉化發展之策略，末段提到工作及家庭生活

平衡部分，事實上每個大專院校到達一定比率應有附設托育相

關服務之情況，教育部有無統計各大專院校附設托育相關服務

之情況?科技部是否有研議針對女性的部分有獨立的獎項?圖 1

「104-108 學年度大專院校女性教師比率」可否可以找出女性

教授升等之天花板?這個部分並沒有相關研議。 

葉委員德蘭 

追蹤事項 2、3，目前 STEM領域的女教授之處境，是否對女

性教授是友善的?目前科技部大型研究計畫，計劃主持有多少是

女性正教授?本案提案主要是建立女性的友善環境，目前教育部

的部分主要是尊重大學自主，但也必須要執行國家政策，國家

政策目前在推動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平等化，爰請高教司負起領

頭的責任，並且與高教深耕計畫結合。 

陳委員曼麗 

追蹤事項 2、3附錄 A之報告較偏重在教育部之立場及作為，

在媒體及文化的方向也應建構。以現況來看女性進入理工科的

領域較少，可能是從高中或是國中開始，讓女性認為未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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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發展的地方比較是非理工科的部分。因此，在媒體的報導

跟文化的引導上是很重要的，是否媒體報導上以及文化上有實

質的作為可以納入本議題的策略之中。 

黃委員淑玲 

追蹤事項 2、3 最開始的提案不是收集資料後來做一個國內

發展策略的展望就結束。教育部始終沒有釋出經費來改變理工

人文男女比率的問題，譬如高教深耕計畫雖然經費很多，但並

不會規範學校運用相關經費來改善 STEM領域的培育與招募。建

議有專案會議來談論上述的具體策略。 

性別平等處 

教育部就追蹤事項 2、3 所提之「大學師資性別結構衡平－

歐美主要國家推動策略及我國現況統計」報告：肯定教育部就

我國大專校院 STEM領域師資進行性別統計分析，及提出我國可

轉化發展之策略。分析報告中提出荷蘭及美國兩所大學推動具

體作法，查教育部曾於 103 年函頒「公私立大專校院比照行政

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試辦計畫」，鼓勵學校研擬及推動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將性別觀點納入學校各項事務中，據悉現正檢討

辦理成效。建議教育部於檢討成效後提出大專校院推動性別主

流化之策進做法，包括請大專校院檢視校內 STEM學門教師性別

落差及友善校園職場環境之情形，提出提升聘用教師多元性之

策略做法。 

第二案：有關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5 條教職員工之在職

進修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內容相關規定案，報請公鑒。 

簡委員瑞連 

針對幼兒園的部分，不論是公立、私立幼兒園或是非營利機

構，教職員工都應該納入修習性別平等教育內容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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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教育應該要向下扎根。 

性別平等處 

一、 本案係期許教育部建立各級公私立學校能落實性平法第 15

條之機制，請教育部說明所調查之範圍，是否包含地方政府

主管等各級公私立學校。 

二、 教育部提供 107 年國立高中以下學校校長及教師之參訓率

資料，15個地區中僅有 4區高於 7成，5區不到 5成，最低

的臺中區僅有 3成；職員工參訓率雖較高，仍只有 3區達到

8成（第 19頁），大專校院教師部分，107年僅有 33.75%參

訓（第 32頁），均離落實性平法第 15條有相當差距。 

三、 大專校院及高中以下學校回報教育部之未參訓原因前兩名

均為：工作繁忙無暇參與，以及未有相關強制規定故無意願

參與，惟該部所提策進作為（第 17頁）並未回應前揭原因，

建議該部參照公務員需參與性別主流化訓練之相關機制，建

立公私立各級學校教職員工參訓規範，例如時數及課程內容

等，以確保性平法精神之落實，若有推動困難可提出，共同

討論解決方法。 

第三案：有關托育人員及嬰幼兒性平教育教材研發暨師資培訓一案。 

呂委員欣潔 

未來在「托育人員及嬰幼兒講師人才庫」有規劃、想法跟方

向嗎?目前有鼓勵或規範地方縣市政府運用及參考培訓的教案

嗎?最近有些縣市政府認為幼教階段還不需要進行性別平等教

育。 

陳委員曼麗 

父母及托育人員是分布於全國，建議衛福部將課程資料公布

在網路上。另針對新手父母的育兒指導，提供相關服務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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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委員瑞連 

樂見托育人員部分開始討論，但幼兒園的部分已經有新課綱，

只是性平部分尚未有教材，建議這兩項部分應該要整合。0至 6

歲或是 12歲以下，不同的年齡應全盤考量課程的規劃。 

葉委員德蘭 

針對嬰幼兒性平教育教材的研發是否下次會議可補充第 35

頁中，托育人員性別平等素養建議教案及講義。 

性別平等處 

一、 本案係源於本組第 20 次會議之委員提案，關切嬰幼兒照顧

者及嬰幼兒本身如何實施性別平等教育。 

二、 請教育部補充說明托育人員專業訓練中有關性別平等之課

綱及範本內容，以及未來落實托育人員性別平等教育課綱及

範本之機制。 

三、 另本案亦包括如何對嬰幼兒家長及嬰幼兒本身推動性平教

育，併請衛福部補充說明。 

第四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

偏見」109年 1至 6月辦理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游委員美惠 

建議樂齡學習部分，未來在辦理活動時可以運用行政院性平

處「XX的房間」之相關影片及相關資源。 

呂委員欣潔 

是否有機制針對新媒體進行性別平等宣導，特別是針對性別

刻板印象之消除。 

陳委員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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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教育部統計中輟生之人數，如女學生可能因懷孕而休學，

衛福部是否可針對懷孕女學生休學後的情形，建立一套銜接機

制?另，大部分男性進入不了長照系統，應透過文化及媒體對民

眾進行宣傳。 

官委員曉薇 

有關目標 3「促進民眾對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之接受度」，在

部會填報中看不出如何納入，且從填報的課程中難以看出成果。 

貳、 討論事項: 

第一案：為促使現行準公共化幼兒園之推動，符合其政策目標，建請

教育部依據少子女化對策計劃，訂定政策執行檢核指標，並

研議準公共幼兒園相關政策短、中、長程政策效益評估機制，

俾掌握少子化對策計畫落實性別平等之效果，以作為我國學

前政策規劃與檢討之用。 

簡委員瑞連 

針對違規的準公共化幼兒園，相關的檢核機制要儘快進行研

議，讓不適合的幼兒園盡速退場。 

第二案：建請教育部責成國中與高中歷史課綱與教材應納入「慰安婦」

歷史事件，並採取聯合國定義，正名為「慰安婦—軍事性奴

隸」一詞，以還原歷史真相，提供年輕學子具有國際觀與歷

史觀的性別人權教育。 

葉委員德蘭 

課綱是通過教育部發行，應該為政府之正式文件，政府文件

使用的名詞，如果不正確的話，還要等到滾動修正再做嗎?在第

151頁部分，「慰安婦」與「女性醫護員」並列是何意?並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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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部分，依然使用受到壓迫的名詞，也無針對專有名詞

給予引號。 

黃委員淑玲 

在現今課綱脈絡下，是否可以納入「慰安婦—軍事性奴隸」

這部分一些補充內容，彰顯這些亞洲倖存者阿嬤們對於當代女

性人權運動的貢獻，她們有如是MeToo運動的先行者，讓年輕

學子們能夠正確認識國家性暴力制度對女性的傷害，這是臺灣

學生迫切需要瞭解的，具有歷史觀與國際觀的性別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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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2次

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編 

號 
內   容 辦 理 機關/單 位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報告案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1-1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1 

追

蹤

事

項 

蹤事項 1 持續列

管，請國教署將統

計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個別化教育

計畫(IEP)需求之

現況及改善方式，

於下次會議提出。 

教育部 

（國教署） 

  

2 

 

有關「大學師資性

別結構衡平-歐美

主要國家推動策

略及我國現況統

計」。 

決定： 

追蹤事項 2、3 持

續列管，請教育部

(高教司、技職司及

國教署)、科技部、

文化部、通傳會、

內政部及國防部

針對委員意見於

下次會議做專案

報告。 

教育部（高教司、

技職司及國教

署）、科技部、文

化部、通傳會、內

政部及國防部 

  

第二案：有關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5 條教職員工之在職進修應納入

性別平等教育內容相關規定，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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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內   容 辦 理 機關/單 位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4 

追

蹤

事

項 

請國教署、學務特

教司再研議公私

立學校教職員工

在性別平等教育

部份的進修機制，

下次會議進行報

告。 

教育部 

（學特司、國教署） 

  

第三案：有關托育人員及嬰幼兒性平教育教材研發一案，報請公鑒。 

5 

追

蹤

事

項 

請教育部國教署

針對 6歲以下階段

研議充實性別平

等相關教材，請社

家署參酌委員意

見針對多元家庭、

新手父母之協助

資料以及性別平

等相關教材進行

研議。 

衛福部、國教署  

 

討論案 

第一案：為促使現行準公共化幼兒園之推動，符合其政策目標，建請教育部依

據少子女化對策計劃，訂定政策執行檢核指標，並研議準公共幼兒園

相關政策短、中、長程政策效益評估機制，俾掌握少子化對策計畫落

實性別平等之效果，以作為我國學前政策規劃與檢討之用。 

6 
追

蹤

請教育部國教署

針對「準公共化違
國教署  

 

12



 

 

編 

號 
內   容 辦 理 機關/單 位 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事

項 

規幼兒園之檢核

機制」，蒐集各界

意見再予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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